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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签字就 没有责任吗？

编辑同志：

我做了多年财务工作，现任记帐员。在实际 工作

中， 我发现我们单位的会计，为了不得罪 领导和经办

人，在与领导有分歧的报销凭证上，不签章就 报销。

凭证上只有单位领导的签 字，而 无 会 计印鉴，我认

为，这是不符合财务 手 续 的。这 样做，一旦出了问

题，会计没签字就没有责任吗？ 类似的情况 不少，我

是记帐员，说话领导也不 会 听，会 计 还 有想法， 所

以， 希望贵刊呼吁一下 ， 不要再发生这样的问 题。

财 兵

编后：会计人员对经办的凭证不签章的 做 法是不

对的。不签章， 出 了问题也要负责任。如 果认 为 是违

反财务制度的开支，领导坚持要办，也 可以 办 理 ， 但

要向上反映。按 《 会计法》 的规 定处理。

读
者 

 

作
者 

 

编
者

归还借款借据应如何处理

编辑同志：

我们常碰到这样的 事， 预借差旅等费用的同志在

报销以后，要求将原借据退还给本人或另开给收据。

由于各单位做法不一 ， 常常引起出纳和报 销人发 生争

执。 请问， 是否可采用 下列办法处 理：一 、 将借据退

还给本人，在记帐时借据不要和其他原始凭证装订在

一起，仅详细记录借款人姓名、 汇款地点、时间、用

途、借据号码等，以备核查。二、对一些确实难退还

借据的（时间较长、 业务次数较多、手续 较烦杂、数

额较大等）业务，可分期分次开给收据，并写 清还的

是哪一笔借款。三、多复写一份借据，还款后由出纳

签字，退给借款人作为还款的依据。

南昌化纤厂财务科  朱汉年

编后：朱汉 年同志所提的问题，据 我们 了解，比

较常 见的处理 办法是：借据 复写 两 联 ，一联入帐，一

联 在结 算后由会计（或出纳）签 字后退还借 款 人，作

为已还清借款的依据。一次 借款分次 归还的，也 可按

朱汉年同志所提 第二 种办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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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加强低值易

耗品的核算和管理

方玉辉湖北荆门市供销社  

实行金额预算管理的单位，低值易耗品 没有纳入

会计核算，成为帐外财产，造成家底不清，心中无数，

盲目添置，逾量储备。在管理上有 使 用权利而无保管

责任，使用不够爱护，损失浪费比较严重。为了保护

社会主义财产的安全，避免经济损失，我建议：（1）凡

单位价值在 10元以上， 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家俱。

用品，应纳入会计核算。增设 “低值易耗品”科目及

其 “备抵户”子目，一级帐户核算金额，二级帐户核

算品名数量；（2）添置低值易耗品，应编制 购 置计

划，按批准计划执行；（ 3）建立领用保管 责任制，

以科室或个人为对象，设立帐卡，分户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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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人事系统应加强财会工作

李人可吉林

劳动人事部门经常发生经费的领拨、支出、核 销

等财会业务。有些专项经费，如 就 业经 费、安措经

费、招生费、军转干部安置经费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

费、违反安全规程罚款等，数额是很大的。这么大的

家当，有的劳动人事部门连一个专职财会 人 员 也 不

配，以致 发 生 有 人借招工捞钱的问题（见 3 月 12日

《 劳动人事报》），是绝非偶然的。因此，希望各级

劳动人事部门应重视财会工作，加强财会工作，把财

会工作放在应有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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